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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大同區 113年 1月區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年 1月 23日上午 11時 

二、 地點：第 1會議室 

三、 主席：周之雅主任秘書（代理）                         紀錄：黃嘉翎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七、 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編號 1121001 行政中立案解除列管，另有關候選人競選旗幟及

布條，請依照建管處 SOP作業流程辦理。 

八、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1. 臺北市登革熱疫情於 112 年 12 月共計 11 個本土個案，本區有 1 例

境外移入。 

2. 中央針對 65歲以上長者實施公費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作業，如未曾

接種任何 1劑肺炎鏈球菌疫苗者，可接種 13價疫苗，間隔至少 1年

後再接種 23 價疫苗；或曾經施打過 23 價疫苗者，且間隔至少 1 年

者，可接種 1 劑公費 13 價疫苗；而臺北市目前針對年滿 63 歲以上

長者即可施打 23價的疫苗。 

3. 成人健康檢查部分，年滿 40歲以上民眾每 3年可作 1次成人健康檢

查；年滿 45 歲民眾終身可檢查 1 次 B、C 肝篩檢，請各單位協助宣

導周知多加利用。 

主席裁示：因中壯年人口平時工作忙碌較少利用，請健康服務中心

於本區里幹事工作會報再次宣導，請里鄰長與里幹事協

助周知。 

(二)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 

1. 近期詐騙事件猖獗，如於超商或 ATM 發現有人東張西望、手拿多張

提款卡進行提款者，可能就是車手，如懷疑可報案檢舉，獎金最高 2

萬元。 

2. 農曆新年將至，隨著科技日益進步，年貨跟年菜也可以網路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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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過年前，嘉義發生一名婦人於臉書瀏覽稱知名店家販售年菜，

該網頁表示因有人棄單故剩 3套桌菜，「每套 3000元先買先贏!」等

廣告用語吸引點擊，並以信用卡支付，結果年貨未到，賣家亦消失。

上述案例係尋常一頁式廣告詐騙，特徵包含網頁上無公司地址、客

服電話，僅電子信箱或通訊軟體帳號，網頁大多粗糙不精美或夾雜

簡體字，售價明顯低於市場行情，常以限時或倒數方式吸引消費者，

廣告底下留言都無負評，僅能以貨到付款或信用卡刷卡付款。提醒

大家小心留意網路購物，如有疑慮可撥打 165查詢。 

(三)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大同區清潔隊： 

過年前民眾如有丟棄大型家具需求，請事先與清潔隊預約時間，避免塞

車。 

主席裁示：請民政課周知里辦公處，並於里幹事工作會報再次宣達。 

(四)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大同中隊： 

近幾日寒流來襲氣溫變化大，心血管疾病及中風等救護案件增加，一點

提醒，半夜起來如廁時，應先添加衣物再離開床舖；早晨起床時可杯喝

溫開水，請大家留意身體健康。 

(五) 本所民政課： 

選務工作已於 1月 13日順利完成，謝謝各機關的協助。 

(六) 本所社會課： 

年節將至，各機關如有發現經濟弱勢人口須協助，可轉介至本課，將協

助辦理急難救助或紓困。急難紓困對象係指 65歲以下有工作能力者，

因家人死亡或失蹤、罹患重傷、失業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

於困境者等，可至區公所辦理急難紓困，由課長、業務承辦人、里長

及民間團體辦理訪視作業，審核通過後發給 1 萬元紓困金；急難救助

則依據就醫收據等憑證發給救助金。 

(七) 本所經建課： 

參與式預算住民大會已於去年 12月 8日及本年 1月 22日辦畢，共成立

5案，後續將召開工作坊會議。 

(八) 本所人文課： 

訂於 1 月 30 日辦理新春揮毫活動，邀請陳德星堂大小朋友進行開場表

演、柬埔寨新住民介紹該國年節活動，並請 3位老師現場揮毫，屆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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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各合署機關蒞臨共襄盛舉，一起同歡。 

九、 主席結論：謝謝各機關一路以來的陪伴與幫助，僅代表大同區公所感謝所

有夥伴的協助，再過幾日便是農曆新年，藉著龍年題材祝福大

家攏健康、攏幸福，好運攏總來！ 

十、 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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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同區 113年 1月區務會議主席裁（指）示暨決議事項 

編號 案由 執行單位 
預定結案 

日期 

113 

0101 

內政部為強化戶政資料安全，已關閉戶政資訊

系統下載名冊電子檔功能，全國戶政事務所自

113年起僅能提供書面戶籍名冊，本市戶所配

合調整作業方式如下： 

(一) 有關戶長名冊部分自 113 年起改為每年

由區公所於 6 月中旬行文向轄區戶所申

請。 

(二) 有關里辦公處因辦理活動或回饋金發放

等需使用戶籍名冊，請鼓勵里辦公處多

加利用數位里辦系統平板電腦，如仍有

申請紙本名冊之需求，經參考其他 5 都

收費標準，變更原收取規費每張(雙面列

印)15元調降為每張 7元，里辦公處得於

執行該項業務之回饋金、行政費或里建

設經費項下支應。 

本所民政課 113.6.30 

 

 


